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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6075.htm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

７日）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迅速

扩大，外汇收支额日益增加。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加强外汇管理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成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

局，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暂行条例》。这对于维护国家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

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外汇收支活

动中，不但同样存在着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而且斗争更为

复杂、严重。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断滋长资本主义经

营思想，不顾整体利益，随意违反国家的外汇管理法令和规

定，进行逃汇、套汇、截留和挪用国家外汇，滥用留成外汇

，甚至从事倒卖外汇的活动。若干企业单位以至管理机关，

有的不把收入的外汇及时交售给中国银行，而留作私用，或

者私自卖给其他单位；有的高价倒卖外汇，从中牟利；有的

擅自把外汇存放在国外或港澳地区，逃避国家的管理和监督

；有的违反规定，在国内买卖商品以外汇计价结算，等等。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于上述种种

违法行为，不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支持，甚至带头违法。

个别领导机关和担负外汇管理监督的部门，执法犯法，监守

自盗，也从事或参与某些违法活动。所有这些违反国家外汇

管理法令的行为，给经济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产生了恶

劣的后果：扰乱市场，破坏金融，败坏党风，腐蚀干部，严

重危害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使社会主义祖国的声



誉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了煞住这股歪风，中共中央、国

务院现作如下决定； （一）在我国境内，严禁外币流通、使

用，严禁以任何方式私自买卖和高价倒卖外汇，绝不允许私

自进行借贷、质押、转让外汇。有的单位留成外汇有余，需

要调剂给其他单位时，一律通过中国银行按有关规定办理。 

（二）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逃汇、套汇，或

截留、挪用国家的外汇；不得违反规定将外汇存放在国外或

港澳地区，已经私自存放的要立即上报和调回，交售给中国

银行。 （三）在国内买卖商品，除个别特殊情况由国家另作

规定者以外，一律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按规定允许用外汇计

价结算的，销货单位收入的外汇，应视同出口收汇，全部交

售给中国银行。 （四）对违反国家外汇管理法令和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凡近两年来买卖外汇超过国家规定

价格的非法收入，一律没收，上交国库，具体办法由财政部

规定；对从事违法活动的直接责任者，情节严重的应通报批

评，情节恶劣的应给予纪律处分；对贪污受贿者必须追究法

律责任。凡在本决定下达后仍从事违法活动的，除没收其外

汇以外，一律加重处分，乃至追究法律责任。财政、金融和

外汇管理部门，要忠于职守，严以律己，加强监督，坚决同

违法乱纪活动作斗争。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凡有外汇收

支业务的部门和单位，都要根据本决定和国务院一九八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通知的精神，对近两年来的外汇收支活动，认

真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并将检查清理的结果于九月三十日前

逐级上报财政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最后由财政部和中国人

民银行审核汇总，联合报告中央和国务院。有违法活动的部

门和单位，要如实报告违法的情节、过程、当事人和直接责



任者，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处理意见。有违法

活动而在限期内隐瞒不报告，一经查出，必须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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